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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加強保障個人私隱 

國泰航空早前突然確認有約940萬的客戶資料曾被未授權取覽，但整件事相隔七個月才公布及

報警，全港嘩然。政府亦罕有表示高度關注，要求國泰充分配合私隱專員公署調查，並考慮

如何加強規管資料保護和個人資料外泄的通報安排。 

 

香港現時並沒有要求洩露個人資料的企業或機構，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對外公布洩露資料的情

況，企業往往延遲公布事件。我們認為政府應研究設立合理的通報時限，並要求企業嚴格遵

守。 

 

過往私隱專員曾建議對嚴重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人罰款，但政府並未有採納。國泰事件揭示

出本港的監管機構猶如「無牙老虎」，無法要求外洩私人資料的企業作出賠償或懲罰。政府

應研究設立合理的賠償或懲罰機構，借此迫使企業提升對客戶個人資料的保護。 

 

隨著智能手機、互聯網經濟與金融的發展，個人資料變得有價，但企業往往要求客戶在使用

服務前提交大量，甚至不必要的個人資料。政府有需要對企業收集個人資料的行為作出更嚴

格規管，包括界定何謂敏感個人資料與保存方式，並要求企業列明資料保存期限與收集資料

的目的，加強對市民的保障。 

 

作為一個普通市民，他們大多不知道如何保障個人私隱。在互聯網經濟的時代，政府有責任

向市民多作宣傳，讓市民懂得如何自保，防止個人資料洩露引發不必要的損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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